
附件2

莆田市节地生态安葬葬式葬法证明

兹证明逝者         （身份证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）骨灰于     年   月   日在           实施（□骨灰海葬 □骨灰树葬  □骨灰花葬  □骨灰草葬）节地生态安葬。由丧属（受托人）        （身份证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，与逝者关系：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）经办，具体安葬事项由本单位工作人员：         （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）实施。
    特此证明。
      
本单位承诺对上述证明的真实性负责，并愿意承担相关法律责任。


承办单位（公章）：
年   月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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